
申   請   書

查       所有坐落於       郷(市)       段        地

號、        建號等     筆尚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，

經貴府列冊管理已逾十五年，茲檢附身分證影本1份，惠請

貴府將上述土地及建物依土地法七十三條之一規定移請財

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澎湖辦事處公開標售。

         此致

澎湖縣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：(可免填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